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暂估入账”，最晚什么时候回票？税务明确
了！4月起，暂估会计必须这么做！

产品名称 杭州注册公司代理记账 “暂估入账”，最晚什
么时候回票？税务明确了！4月起，暂估会计必
须这么做！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注册周期:1-3天
服务优势:下证快
好又快:GOOD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暂估的成本一直没有票怎么办？

我们分几种情况来处理：

一、存货暂估

1、外购的存货没有发票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季度预缴时，按照会计核算的数据直接申报（即按暂估数申报），不需要做纳税调
整；在汇算清缴时，只要在次年5月31日前收到发票的，就可以税前扣除，否则就需要做纳税调增。在汇
算清算结束后才收到发票的，只要在5年内，就可以申请追补扣除。

外购存货需要，以下情况的可以不需要销货方开具发票：

1、货物销售方是个人的，交易金额满足“小额零星”标准的（即500元以下）；

2、从境外购入的；



3、从农户个人采购的自产自销农产品。

外购存货暂估具体的账务处理如下：

2、自制的存货没有发票

自制存货的成本，涉及到原材料耗用、燃料动力、人工费用等，这里面都有可能涉及到暂估的问题。比
如，外购原材料的暂估、外购燃料煤的暂估、人工费用等。

自制存货的人工费用，在没有实际发放的情况计提工资等，实际上也是一种暂估。自制存货中包括的工
资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按照会计核算数据申报扣除，不做纳税调整；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
，要求在次年5月31日前必须实际发放，否则就不得税前扣除。当然，工资的“暂估”与实际发放，都是
不需要发票的。 

二、 固定资产暂估

实务中常常会遇到在建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但是竣工决算还没有办理的情况。《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1、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
；

2、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对于暂
估计税基础固定资产的后期调整方式未给出明确规定，因此各地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按照各自不同理解
和观点执行，存在很大的税收争议，企业需要特别注意该问题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税务风险。具体的账务
处理如下：



三、未取得发票成本费用的暂估

这种情况下，企业当年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有效凭证的，在预缴季度
所得税时，可以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是在汇算清缴时，必须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具体的账务处理如下：

暂估成本最晚什么时候回票？如何税前扣除？

税局回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
文件第六条规定，关于企业提供有效凭证时间问题。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
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
；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第15号）文件第六条规定，关于以前年度发生应扣未扣支出的税务处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
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企业由于上述原因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以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款中抵扣，不足抵扣的，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申请退税。

关于暂估成本的税前扣除问题，遵循以下几点：

(1)如果暂估对企业当年的会计损益没有影响，比如12月份暂估了一批原材料和商品，就暂时不涉及到税
前扣除，也不涉及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整。

(2)如果暂估对当年的会计损益产生了影响，在季度预缴申报时，可以按照会计核算的暂估数进行税前扣
除。

(3)需要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暂估入账，只要在次年5月31日前收到了发票，就不影响税前扣除。

(4)不需要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的暂估入账，但是需要实际支付的，比如上年度计提的工资和年终奖等
，只要在次年5月31日前实际支付（发放），就不影响税前扣除。

暂估入账税务上应该怎么处理？



会计上做了暂估入账，但由于发票没有取得，税务并不认可，于是就产生了税会差异，那么暂估入账在
税务上究竟该如何处理呢？小天整理了关于暂估入账的几个常见税务问题：

问题一：暂估入账金额是否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1、一般纳税人：财会【2016】22号规定：“一般纳税人购进的货物等已到达并验收入库，但尚未收到增
值税扣税凭证并未付款的，应在月末按货物清单或相关合同协议上的价格暂估入账，不需要将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暂估入账。”

也就是说，一般纳税人暂估入账的金额不包含增进项税额。

2、小规模纳税人：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故其购进货物相关的进项税额应当计入
货物的成本价。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暂估入账的金额中应当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别： 

问题二：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暂估入账的成本费用可以税前扣除吗？

税总公告2011年第34号第六条规定：“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
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
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划重点！！！

(1)已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可以扣除，未实际发生的不得扣除；

(2)暂按账面发生金额扣除；

(3)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发票。

因此，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环节，暂估入账成本费用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那么，如果能合理利用这
一点，可以避免后期多缴纳税款的情况发生。

问题三：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暂估入账的成本费用可以税前扣除么？



1、已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前取得发票的，可以在发生的当年税前扣除；

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前未能取得发票的，不得在当年税前扣除。

2、未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一律不得税前扣除！

3、纳税申报表填列 

问题四：取得以前年度暂估成本费用的发票，该如何处理？

税总公告2012年第15号第六条规定：“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
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
，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企业由于上述原因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以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
得税应纳税款中抵扣，不足抵扣的，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申请退税。”

从上述文件中可以得出结论：

(1)取得以前年度暂估成本费用的发票，可以追溯到发生年度扣除，但追补期不得超过5年；

(2)如追补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不足抵扣的，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申请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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